
附件2

市农业农村局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1 水产苗种生产及进出口审批 行政许可 市农业农村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 水产苗种的进口、出口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46号）第二十一条 农业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定水产苗种进口名录和出口名录，并定期公布。水产苗种进口名录和出口名录分
为Ⅰ、Ⅱ、Ⅲ类。列入进口名录Ⅰ类的水产苗种不得进口，列入出口名录Ⅰ类的水产
苗种不得出口；列入名录Ⅱ的水产苗种以及未列入名录的水产苗种的进口、出口由农
业部审批，列入名录Ⅲ类的水产苗种的进口、出口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和《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水产苗种进出口审批
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取消水产苗种进出
口审批权限，保留水产苗种生
产审批权限

2 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
蚕种生产经营审核（批）

行政许可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2015年11月4日予以修改）第
三十一条：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
、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
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
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
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第九
十三条：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
动，参照本法执行。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06年3月27日农业部令第62号，2015年4月29日予以修改）第十四
条：母种和原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农业部备案。栽培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
证》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12月29日主席令第四十五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
第二条：在境内从事畜禽的遗传资源保护利用、繁育、饲养、经营、运输等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畜禽，是指列入依照本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蜂、蚕的资
源保护利用和生产经营，适用本法有关规定。第二十二条：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
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蚕种管理办法》（2006年6月28日农业部令第68号）第十八条：申请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蚕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受理申请的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蚕业）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蚕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做
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养蜂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12月13日农业部公告第1692号）第七条：种蜂生产经营单
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出售的种蜂应当附具检疫合格证明和种
蜂合格证。

名称修改为“农作物种子、食
用菌菌种、蜂、蚕种生产经营
审核（批)”

3 兽医执业注册 行政许可 市农业农村局
农牧办〔2021〕22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执业兽医注册等2项行政许可后
续工作的通知》

名称修改为“执业兽医备案
”，权力类型调整为“其他职
权”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4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
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
录，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
录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六十九条 

名称修改为“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未依照本法规定建
立、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或
者伪造、变造农产品生产记录
的处罚”

5

农产品使用的保鲜剂、防腐
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
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七十二条 

名称修改为“未按照国家有关
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农产品质
量安全规定使用保鲜剂、防腐
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或
者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
加剂、包装材料等不符合国家
有关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质量
安全规定的处罚”

6

买卖、出租、出借兽药生产
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
兽药批准证明文件、兽药产
品批准文号和《进口兽药通
关单》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名称修改为“买卖、出租、出
借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
许可证和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
处罚”

7

未按照规定对饲养的动物进
行免疫接种；种用、乳用动
物未经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
格而不按照规定处理；动物
、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未及
时清洗、消毒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二条

名称修改为“对饲养的动物未
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或
者免疫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
的；对饲养的种用、乳用动物
未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的要求定期开展疫病检测，
或者经检测不合格而未按照规
定处理的；对饲养的犬只未按
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
种的；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
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未按照
规定及时清洗、消毒的处罚。
”

8

未按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
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病
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
体，运载工具中的动物排泄
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
等污染物以及其他经检疫不
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的处
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五条

名称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
对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
动物产品或者被染疫动物、动
物产品污染的运载工具、垫料
、包装物、容器等未按照规定
处置的处罚。”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9

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
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
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
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

名称修改为“开办动物饲养场
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
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
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的处罚”

10
未经检疫，向无规定动物疫
病区输入动物、动物产品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
名称修改为“未经检疫合格，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
、动物产品的处罚”

11 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
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条

名称修改为“用于科研、展示
、演出和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
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处罚
”

12 未经兽医执业注册从事动物
诊疗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六条
名称修改为“未经执业兽医备
案从事经营性动物诊疗活动的
处罚”

13

不履行动物疫情报告义务；
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活动
有关资料；拒绝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拒绝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
动物疫病监测、检测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八条

名称修改为“发现动物染疫、
疑似染疫未报告，或者未采取
隔离等控制措施的；不如实提
供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的；
拒绝或者阻碍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进行监督检查的；拒绝或者
阻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
行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评估
的；拒绝或者阻碍官方兽医依
法履行职责的处罚”

14

执业兽医超出注册机关核定
的执业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
动；变更受聘的动物诊疗机
构未重新办理注册或者备案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

名称修改为“执业兽医超出备
案所在县域或者执业范围从事
动物诊疗活动的；执业兽医被
责令暂停动物诊疗活动期间从
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执业助理
兽医师未按规定开展手术活
动，或者开具处方、填写诊断
书、出具动物诊疗有关证明文
件的；参加教学实践的学生或
者工作实践的毕业生未经执业
兽医师指导开展动物诊疗活动
的处罚”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实施
单位

调整依据 处理决定

15

执业兽医师不使用病历，或
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具处
方；使用不规范的处方笺、
病历册，或者未在处方笺、
病历册上签名；未经亲自诊
断、治疗，开具处方药、填
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
件；伪造诊断结果，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名称修改为“执业兽医不使用
病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
具处方的；不规范填写处方笺
、病历的；未经亲自诊断、治
疗，开具处方、填写诊断书、
出具动物诊疗有关证明文件
的；伪造诊断结果，出具虚假
动物诊疗证明文件的处罚”

16

动物诊疗机构变更机构名称
或者法定代表人未办理变更
手续；未在诊疗场所悬挂动
物诊疗许可证或者公示从业
人员基本情况；不使用病
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
具处方；使用不规范的病历
、处方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名称修改为“变更机构名称或
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办
理变更手续的；未在诊疗场所
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公示
诊疗活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的；未使用规范的病历或未按
规定为执业兽医师提供处方笺
的，或者不按规定保存病历档
案的；使用未在本机构备案从
业的执业兽医从事动物诊疗活
动的处罚”

17

查封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
关的场所、设施，扣押与违
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生猪
、生猪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
设备

行政处罚 市农业农村局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调整权力类型为“行政强制”


